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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 2022 年 11 月 22 日持股 5%以上股东新余兴鹏与新余金煜签署了《股份

转让合同》，并于同日披露了新余兴鹏、新余金煜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 2022 年 12

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新余金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

1、变更前协议内容 

（1）原合同第二条约定“1、甲乙双方确认：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，甲方将

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18,797,016 股股份（占目标公司股份总数的 5.04%），以

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法定或约定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。2、标的股份，即本合同

的股份转让标的，指本条前款所述，甲方所持的目标公司 18,797,016 股股份。3、

标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，未设有质押和担保等他项权利。” 

（2）原合同第三条约定“基于双方协商，参考上证交易所对股份转让的管

理规定，双方同意如下方式，交易结算：1、本合同双方股份交易暂定价格：每

股人民币 7.98 元价格；2、双方参照以下方法中最高价格标准确定最终每股交易

定价：（1）不低于每股人民币 7.98 元；（2）合同签署前 30 个交易日之每日加

权平均价格之算术平均值的 90%；（3）金花股份于最近一个财政年度之经审核

每股金花股份资产净值。3、金花股份就本合同事项发布公告之日起前 30 个交易

日之每日加权平均价格之算术平均值的 90%如高于上述价格的，乙方应在公告发

布后 3 日内向甲方按此价格与前述价格差额及合同约定，补足价格差额部分。” 

（3）原合同第四条第 2 款和第 3 款约定“（2）第二笔转让价款：自上海证

券交易所出具协议转让确认书后 5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将转让款人民币（大写）陆

仟伍佰万零玖拾叁元捌角肆分（￥65,000,093.84 元）（即付至转让总价款的 

50%）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。（3）第三笔转让价款原合同第四条第 3 款约定“第

三笔转让价款：乙方将转让款人民币（大写）柒仟伍佰万零玖拾叁元捌角肆分 

（￥75,000,093.84 元）（即转让总价款的 50%）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后 5 个工

作日内，双方向相关部门提交过户所需的全部资料。” 

2、变更后协议内容 

（1）“1、甲乙双方确认：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，甲方将持有的目标公司股

份 18,797,000 股股份（占目标公司股份总数的 5.04%），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

有法定或约定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。2、标的股份，即本合同的股份转让标的，

指本条前款所述，甲方所持的目标公司 18,797,000 股股份。3、标的股份全部为

无限售流通股，未设有质押和担保等他项权利。” 

（2）“基于双方协商，参考上证交易所对股份转让的管理规定，双方同意



如下方式交易结算：转让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在不低于本补充协议签署前一交易

日二级市场收盘价的 90%的基础上，由转让方、受让方友好协商确定为 7.98 元/

股，总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0,000,060 元。” 

（3）“（2）第二笔转让价款：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协议转让确认书后 5

个 工 作 日 内 ， 乙 方 将 转 让 款 人 民 币 （ 大 写 ） 陆 仟 伍 佰 万 零 叁 拾 元 整

（￥65,000,030.00 元）（即付至转让总价款的 50%）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。（3）

第三笔转让价款：乙方将转让款人民币（大写）柒仟伍佰万零叁拾元整

（￥75,000,030.00 元）（即剩余转让价款）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后 5 个工作日

内，双方向相关部门提交过户所需的全部资料。” 

（3）其他 

1、原合同其他条款不变，本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部分以本协议为准。 

2、本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与原合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二、相关说明及所涉及后续事项 

1、本次签署补充协议，新余兴鹏、新余金煜已按规定修订了《简式权益变

动报告书》，并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。 

3、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权转让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2 日 


